
 

 

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35 万吨/年炼钢轧钢异地搬迁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设施验收工作组验收意见 

 

2018 年 7 月 17 日，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根据《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35

万吨/年炼钢轧钢异地搬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

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8 年 7 月 18 日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组

织，《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35 万吨/年炼钢轧钢异地搬迁项目环境影响现状评

价报告》的编制单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等代表及专业技术专家（4 位）组成验收组，对该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进行

现场检查和验收。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关于该项目建设情况

介绍和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环保设施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并现场

检查，进行认真讨论和审阅验收资料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35万吨/年炼钢轧钢异地搬迁项目； 

建设单位：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大理州漾濞县顺濞镇哈腊左村，属于漾濞县工业园区顺濞片区； 



 

 

建设性质：迁建； 

建设规模：炼钢 35万吨/年、热轧钢 35万吨/年，最终产品为高线及线材，

生产规模为 35万吨/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前身为大理州大凯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78

年，公司于2003年异地搬迁至大理州漾濞县顺濞镇。2003年6月18日，大理州经

济贸易委员会以技改项目备案（2003年第24号），同意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30

万吨/年炼钢轧钢异地搬迁项目。建设单位于2003年7月委托大理州环境科学研究

所编制了《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30万t/a轧钢炼钢生产线异地搬迁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于2003年7月28日取得大理州环保局批复，环评报告及批复中建设内

容为60t电弧炉1套、60t精炼炉一套、1800m3氧气站、一条30万吨/年轧钢生产线

一条。项目于2003年9月开工建设，于2005年9月建设完毕，12月投入生产。建设

单位于2009年建设了2座煤气发生炉（一备一用），用于轧钢加热；建设单位于2013

年8月对轧钢生产线进行了技改，取消了加热炉，将煤气发生炉停用，今后生产

过程中将不再使用煤气发生炉。现主要建成40t电弧炉2座、60吨精炼炉1座、1机

2流方坯连铸机1套、460二轧机组2组以及辅助生产设施、办公生活区，形成年产

35万吨高线及棒材。属于环保违规项目，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对钢铁、电解铝、船舶行业违规项目清理意见的通知》（发改产业

[2015]1494号），经国家同意将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35万吨/年炼钢轧钢异地搬

迁技改项目等15各钢铁项目交地方办理有限期备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云发改产业[2015]1175号文“关于部分钢铁建

成项目同意有限期备案的通知”中同意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35万吨/年炼钢轧



 

 

钢异地搬迁技改项目（建设地点为大理州漾濞县，主要建设内容：40吨电弧炉2

座，60吨精炼炉1座，1机2流方坯连铸机1套，460二连轧机组2组）进行限期备案，

文件中明确要求各单位抓紧完善项目用地、环评、能评、安全等手续。同时按照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文件：云环通[2016]85号文件中要求截止2014年12月31日已建

成投产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组织开展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具有相应审批

权的环保部门按照《环境保护法》第六十条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有

关规定分类处理。 

2016年 11 月，委托重庆浩力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大理大钢

钢铁有限公司 35 万吨/年炼钢轧钢异地搬迁项目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告》，2016

年 12 月 31 日，云南省环境保护厅以云环函〔2016〕604 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进行了临时备案的函。 

（三）投资情况 

项目已投入资金 90000 万元，其中已投入环保投资 1918 万元，占已投入总

投资的 2.1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主要针对现状已建成的2座40t电弧炉、1座60吨精炼炉、1套1机2

流方坯连铸机、2组460二轧机组以及辅助生产设施、办公生活区、环保设施等进

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有

关要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

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



 

 

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项目经多年发展，厂区现状已建成生产线 40t 电弧炉 2 座、60 吨精炼炉 1

座、1 机 2 流方坯连铸机 1 套、460 二轧机组 2 组。同时按照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文件：云环通[2016]85 号文件中要求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建成投产的建设

项目，建设单位可以组织开展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具有相应审批权的环保部门

按照《环境保护法》第六十条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有关规定分类处

理。项目现状环评阶段，已按照项目现状实际建设内容进行编写。根据现场调查，

项目在现状环评阶段后，整改过程中未对项目生产规模、主要工艺、生产装置等

进行调整，主要根据《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35万吨/年炼钢、轧钢异地技改项

目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告》及环保临时备案函（云环函【2016】604 号）中提出

的环保整改措施进行整改完善，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1）生产废水 

项目生产过程中用水主要为：炼钢、连铸过程中设备冷却水、连铸二次冷却

水；轧钢生产线设备直接冷却水；制氧生产线设备间接冷却水。冷却水均通过冷

却循环水系统收集后循环使用，项目冷却水循环系统分为。 

炼钢、连铸车间设置 1 套冷却水净循环系统，炼钢、连铸设备冷却水进入 4

座 500m3的循环水池自然冷却，循环使用，不外排； 

炼钢厂设置 1 座 1000m3 循环水池，对连铸二冷水收集循环使用，不外排。

同时配套建设一套“除油+沉淀+过滤装置”对连铸二冷水进行处理。 

轧钢厂设置 3 套浊循环系统，冷却沉淀池分别为 75m3、180m3、360m3，对

轧机直接冷却水收集循环使用，不外排。同时配套建设一套“除油+沉淀+过滤装



 

 

置”对连铸二冷水进行处理。 

项目生产废水均循环使用，无外排。 

（2）生活污水 

项目设置 1 套一体化生活废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生物接触氧化”

工艺，处理规模为 30m3/d。办公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

进入生活废水处理站处理后，晴天全部回用于项目区绿化用水，雨季储存

于 200m3 中水收集池内，不外排。  

（3）初期雨水 

项目炼钢、轧钢厂周围设置雨水排水沟，现状设置 1座 90m3初期雨水收集池，

位于办公生活区南侧低洼空地。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后，回用于项目

区道路洒水绿化用水等。 

（二）废气 

（1）项目现状对 2座电弧炉、1座精炼炉炉顶分别设置半密闭集气罩（共设

置 3 个集气罩），并配套设置 2 套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处理后统一经 1 根 15m

高的排气筒排放，除尘器集气效率为 80%，除尘效率为 96%，精炼炉废气经收集

后与 1#电炉废气一同进入 1 套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 2#电炉废气进入 1 套布袋

除尘器进行处理。项目在电弧炉、精炼炉废气排放口处安装了一套在线监测设备，

经查看运行正常，无超标排放记录。 

（2）项目无组织粉尘主要来源于炼钢工序无组织散逸、厂内原料运输扬尘、

轧钢车间无组织粉尘散逸，已对厂区场地进行硬化，并建设有厂棚和建设了绿化

带，并对露天区域进行洒水降尘。 

（三）噪声 



 

 

（1）根据项目区总平面布置，项目生产设备均在厂房内，与生活区有一定

距离，并种植了绿化带。 

（2）项目设备噪声主要采取厂房隔声、消声、减震等措施进行处理。 

（3）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同时注重对生产机械的维护保养最大程度减小

噪声影响。 

（四）固体废物 

（1）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电炉和精炼炉除尘灰属于危险废物（含铅

废物：HW31），收集后储存于危废暂存库，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2）炼钢过程中电炉和精炼炉产生钢渣外售。 

（3）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废耐火材料暂存于厂区内后由耐火材料厂商回收利

用。 

（4）连铸和轧钢产生的氧化铁皮和污泥经沉淀处后作为炼钢原料； 

（5）轧钢生产线产生的切头和废轧件全部收集后返回电炉炼钢作为原料。 

（6）连轧浊循环系统、机修车间产生废油为危险废物（废矿物油：HW08），

厂区内有危险废物暂存间，储存后部分回用，剩余交由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置。 

（7）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暂存于生活垃圾收集池后，经集中收集后委托当

地环卫部门代运处理； 

（8）生活污水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干化后与生活垃圾一同进行处理。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0月已经按照《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应急中



 

 

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的通知》（云环

应发[2013]12 号）的要求，编制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 2016 年

10月 30日在漾濞县环保局备案，备案编号：5329222016002。建设单位定期组织

员工参加《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学习并组织员工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演练。 

（2）环保机构建设 

项目环保机构基本健全，成立了由法人担任组长的环保科，并制定了专门的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配备有专职人员管理各污染治理设施。 

（3）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在电弧炉、精炼炉废气排放口处建设了 1套在线监测设备，监测项目

为流量、粉尘，该在线监控系统已于 2017年 6月 8日通过了大理州环保局验收，

并于 2017年 6月 12日取得了大理州环保局出具的《关于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炼钢炉排放口烟气自动监控系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大环发【2017】81

号），目前已与大理州环境局进行了联网。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结果 

（1）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8日-12月 19日对厂区内

的电炉、精炼炉废气排口进行了监测，2017年 12月 28日至 12月 29日由江苏苏

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对电炉、精炼炉废气中的二噁英进行

了监测。 

监 测 结 果 为炼钢排气口烟尘、二噁英等污染物排放浓度均 达 到

GB28664-2012《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2 标准要求。 



 

 

（2）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12 月 20 日对本项

目炼钢车间、轧钢车间厂界及总厂界的无组织排放进行了浓度监测，项目运

营过程中，炼钢车间无组织粉尘能够满足 GB28664-2012《炼钢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中表 4 标准值要求，达标排放；轧钢车间无组织粉尘能够满足

GB28665-2012《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4 标准要求，达标排放；

总厂界无组织粉尘小于 1.0mg/m3，满足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表 2 限值要求，厂界达标。 

（3）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对本项目生活污水处理站出口水质进行了监测，生活污水处理站出口水质能

满足 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中绿化用水标准的

要求，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旱季回用于项目区绿化用水，雨季储存于 200m3 中

水池内，不外排。 

（4）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12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对项目厂界

四周噪声进行了周间、夜间监测，监测期间各生产线正常生产。监测结果表面，

项目厂界四周昼、夜间值均满足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中 3类标准。 

（5）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0日对电弧炉、精炼炉钢

渣进行了腐蚀性鉴、浸出毒性鉴别，监测结果为电弧炉、精炼炉钢渣不属于危险

废物，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 

（1）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3日-12月 19日对周围关

心点 TSP、PM10、NOX、SO2进行了监测，2017年 12月 28日至 12月 30日由江苏



 

 

苏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对项目周围关心点环境空气中的

二噁英于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 

监测结果表面，项目周围关心点 TSP、PM10、NOX、SO2 能够满足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目前国内尚未颁布环境空气中二噁英标准

浓度，参照日本标准，其环境空气中日均浓度标准值执行 0.6pgTEQ/m3，根据现

状监测结果，其监测值满足标准要求。 

（2）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4日-12月 15日对项目周

边最近的敏感点声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监测期间各生产线正常生产。监测结果

为项目最近关心点沘么村昼间、夜间噪声值均达标，项目周围声环境质量良好，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3）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8日-12月 20日对皮歹河、

顺濞河水质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I类水质标准要求。 

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对厂区上游 1#井、厂区下

游 2#井、邑子么村井水进行了现状监测，监测结果为各监测因子均满足

GB/T14848-93《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要求。 

2017年 12月 28日由江苏苏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对上

游 1#井、厂区下游 2#井、邑子么村井水的二噁英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 

（4）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0日对项目周边上风、左

侧风向、右侧风向和下风向各点的表层土、心土层、底土层中的 pH、镉、汞、砷、

铜、铅、铬、锌、镍进行环境现状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周边上风、左

侧风向、右侧风向土壤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三级标准要求。 



 

 

2017年 12月 28日由江苏苏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对项

目周围土壤中的二噁英于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目前国内尚未颁布土壤环境中二

噁英标准含量，参照日本标准，其土壤中含量标准值执行 1.0×103ngTEQ/kg，根

据现状监测结果，其监测值满足标准要求。 

3、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本次验收最终总量指标为：本项目烟尘排放量为

21.38t/a，废水排放量为0；固体废弃物处置率100%。；本项目不涉及国家总量

控制指标。 

（二）环保设施 

1、废气治理设施 

项目电弧炉、精炼炉炉顶分别设置半密闭集气罩（共设置 3 个集气罩），并

配套设置 2套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处理后统一经 1根 15m高的排气筒排放，项

目运营过程中共 1个有组织排放口。废气排放口排放浓度满足 GB28664-2012《炼

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2标准要求。 

2、废水治理设施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生产废水不外排，全部循环使用； 

项目厂内建有1座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采“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根

据现场查看，厂区生活污水处理站规模为30m3/d，经处理后生活污水能够满足

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中绿化用水标准的要求，

晴天全部回用于项目区绿化用水，雨季储存于200m3中水收集池内，不外排。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本次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分析：炼钢、轧钢生产线厂界噪声昼间、夜间监



 

 

测结果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3类标准，

说明本项目采取的降噪措施效果显著。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根据本次现场踏勘，项目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处置率 100%。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地表水 

项目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处理后回用，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2）环境空气 

电炉和精炼炉烟尘排放满足 GB28664-2012《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表 2标准要求，项目运行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声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运行厂界监测点位昼夜噪声级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限值。周边关心点距离项目

厂界均在 300m 以外，设备噪声经过距离衰减后，对周围关心点贡献值很小，故

此项目运营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认真讨论后认为，该项目主要污染防治设施按要求建成，环评提出

的措施落实到位，外排污染物达到相应排放标准，同意项目环保设施通过竣工验

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管理，强化操作人员岗位培训，保证环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严

格按生产操作规程对环保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建立环保设施运行台帐及自行监测

计划，保证做到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强化堆场和运输的环境管理，控制扬尘和运输车辆撒漏等无组织排放

源的污染，加强厂区洒水抑尘，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确保厂界稳定达标。 

（3）加强电炉废气、精炼炉废气布袋除尘器的日常维护，确保废气长期稳

定达标排放。 

验收工作组签字表附后。 

 

 

 

 

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2018 年 7月 18日 

 

 

 

 

 

 

 

 

 

 

 

 

 

 



 

 

 


